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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关于迎接 

全国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、饮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防治和校园

环境卫生监督工作，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省卫

生厅、教育厅日前下发了《转发关于开展全国学校卫生专项检

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》（鲁卫法监发[2007]3 号文件），市卫生

局、教育局也专门下发有关通知，分别就我省和全市迎接检查

作了具体部署。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我校党委决

定在全校认真开展迎接全国学校卫生专项检查，现制定如下实

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以升本成功和上水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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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台阶、促提高为动力，加强学校卫生工作，创建安全卫生的

学习和生活环境，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

全。 

二、迎查重点和目标 

这次迎接卫生专项检查的重点是我校生活区的学生食堂、

流动小吃摊、其他餐饮单位、小卖部、饮水供应设施以及传染

病防治、校园环境卫生工作。 

迎接卫生专项检查的目标是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、饮用水

污染、传染病疫情暴发隐患；加强食品卫生、饮用水卫生和传

染病防治监督管理，使之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；建立卫生

工作管理长效机制，净化美化校园环境，促进我校卫生工作管

理水平的提高，确保全国、全省、全市对我校的卫生专项检查

达到优秀。 

三、迎查的步骤和时间安排  

    迎接卫生专项检查工作分为五个阶段。 

    第一阶段：宣传动员、准备。时间为 6月份。 

    宣传部、学生处要结合实际大力宣传卫生工作的意义和要

求，有关卫生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，通过宣传条幅、

宣传栏、宣传手册和广播、专题网站等形式，营造浓厚的迎查

氛围。 

第二阶段：全面自查自纠。时间为 7 月至 9月中下旬。 

    总务处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全国、全省、全市学校卫生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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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工作的要求，对我校食品卫生、饮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防治

管理和校园环境状况进行认真全面的自查，查找存在的问题，

建立健全学校卫生工作管理制度，按要求及时将自查情况上报

有关部门。 

第三阶段：精心准备迎接检查。时间为 9 月底至 10 月份。 

  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协调曲阜有关部门，围绕学校食品卫

生、饮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防治和校园环境卫生管理等重点工作，

结合我校生活区管理实际，集中做好迎接卫生专项检查的各项

准备工作，特别是清理整顿各种流动小吃摊和卫生不达标的个

体餐饮部，切实净化卫生环境。 

第四阶段：迎查工作总结。时间为 10 月上旬。 

    总务处和有关部门要对迎接卫生专项检查工作进行认真

总结，于 10 月 10 日前将总结报送省、市有关部门。 

第五阶段：适时迎接抽查。时间为 11 月份。 

卫生部、教育部和省、市主管部门将于年底组成督查组对

各地开展专项检查工作进行抽查，我们要做好随时迎接抽查的

各项工作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为加强对迎接卫生专项检查工作的领导，学校成立

迎接全国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 

组  长：罗家英 

副组长：张照峰  种衍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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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胡国柱  朱宁波  王克平  刘绪良  魏亚臣        

陈  丽  邓新民  赵建胜  张书义  高志席    

张建华  马传舜  

（二） 领导小组下设迎查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总务处绿

化环卫科（联系人：石 平） 

主  任：魏亚臣          

副主任：宋  挺  高志席  张建华  马传舜      

成  员：郭继富  刘  翔  刘庆善  石  平  贺庆才  

胡正亭 

（三）检查项目责任人 

1．宣传发动责任人：朱宁波  许  杰  李效民 

2．食品安全及饮用水水源卫生责任人：马传舜  胡正亭 

3．传染病防控工作责任人：张建华  刘庆善 

4．校园环境卫生责任人：陈  丽  张永强  张建华 

5．学生公寓及室外卫生责任人：高志席  刘  震 

6．督促督查责任人：王克平  宋  挺  岳远志 

7．自查自纠及迎评总结责任人：魏亚臣 邓新民 张书义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 

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，人群聚集，易发群体性突发事件，

社会敏感性强。我校各有关部门要从构建和谐校园、平安校园

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做好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领导，

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不断加大监督指导力度。各系、各有关

部门也要成立迎接卫生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明确任



 - 5 - 

务、目标和保障措施，积极部署，抓好本次学校卫生专项检查

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加强协调，形成合力 

各有关单位要按照专项检查工作方案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单

位具体方案，并认真组织实施。要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共同

组织迎接专项检查各项工作。要通过联合检查、联合督查、联

合通报等形式，全面促进学校卫生工作特别是生活区食品卫生

监管工作。校长是学校食品卫生、饮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防治等

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各系、各部门、各级爱卫会组织主要负责

人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，建立健全卫生责任制度，及时查找、

消除我校卫生安全隐患。 

（三）加大力度，强化措施  

要依据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对我校的卫生设施、餐饮设施、自备水源

及二次供水设施（包括饮用水供应设施）、学生公寓、校园环

境卫生等进行全面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限期整改，

及时消除食物中毒、饮用水污染和传染病疫情暴发隐患。要认

真填写学校卫生专项检查表，并制作现场监督笔录和卫生监督

意见书，同时建立健全我校卫生档案。要全面推行学校食品卫

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，提高我校食品卫生自身管理水平。 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 

要在专项检查过程中大力开展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传染病防

治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，通

过各类宣传工具和卫生培训，普及我校师生卫生安全常识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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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师生的卫生安全防护意识。  

   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，制定具体的落实方案和措施，

于 6 月 30 日前报我校卫生专项检查办公室。各附属单位参照

本方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表：1.2007 年学校食品卫生检查情况汇总表 

2.学校饮用水水源情况汇总表 

3.2007 年学校自备水卫生情况检查汇总表 

4.2007 年学校市政供水饮水设备、二次供水及分

散式供水卫生检查汇总表 

5. 2007 年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检查汇总表 

 

 

 

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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